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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政规〔2024〕9号

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漳平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单位：

《漳平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指导意见》已经市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漳平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1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漳平市人民政府文件漳平市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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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平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指导意见

为保障农村生活垃圾管理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促进生态

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

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

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闽建村

〔2022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漳平市农村

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指导意见如下：

一、收取对象、方式和减免对象

（一）收取对象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收取对象为本市农村所有

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，包括派驻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

业单位、常住人口、暂住人口、个体经营者等，范围为《漳平

市农村环卫运营县域市场一体化实施方案》的实施范围，即漳

平市各乡镇镇区和村庄及桂林街道部分社区村庄。

生活垃圾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

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

圾的固体废弃物。

（二）收取方式

1．按照属地原则，在各乡镇（街道）的监督、指导、配

合下，以行政村为单位，采取村民自治和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向村

民收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。结合区位和工作实际，引导、督

促 收 取 对 象 自 觉 缴 交 ， 强 化 村 民 的 主 体 意 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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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督意识。

2．以自愿原则，鼓励单位、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、捐

资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。

3．垃圾处理收费应出具票据，并缴入各乡镇（街道）统

一建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专户。自愿捐资的，附自愿说明，

票据注明自愿捐资。收取情况应公开透明，由各乡镇（街道）

充分听取村民自治和“一事一议”的意见后，组织收取、造册清

单、定期向外公示。

（三）减免对象

1．享受低保户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农村易返贫致贫户，

凭相关部门证件，向乡镇（街道）申请，核实后给予减免。

2．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

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、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付费的人

员，由村委会向乡镇（街道）报送，核实后给予减免。

3．居住在地理位置偏远或交通条件恶劣的适当减收。

减免对象一年一议，对外公示。

二、收取标准、资金使用

（一）收取标准

1．实施范围的居民，每户每年收取：3人及以下 60元、

4人 80元、5人及以上 100 元，其中单人户和暂住人口每人

每月 2元。

每户人数按上年度年末居住人口为准，由村民大会或村民

代表大会核实后对外公示，并报乡镇（街道）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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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派驻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个体经营者等，

参照《龙岩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龙

政综〔2019〕131号）（详见附件 1）的标准减半收取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

1．收取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，专项用于农村生活垃圾

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置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2．各乡镇（街道）建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费专户，实

行专户管理、专户核算。使用资金实行绩效考评，按效支付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市住建局、河长办印发的《漳平市农村环

卫运营县域市场一体化项目考核细则》（漳住建〔2023〕164

号）开展考评。

3．市住建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、发改局、财政局

等相关部门，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工作的检查；各

乡镇（街道）要提高服务意识，不得超标准收取，避免增加农

民负担。

4．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

私舞弊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依规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三、奖惩措施

1．对于乡镇（街道），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工作列入乡镇

（街道）目标责任考核范围。应收人口收取率在 80%及以上

的行政村数量，达不到 80%的，暂停申报市级各类优秀、示范

项目；达不到 60%的，暂停申报人居环境整治、生态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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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项目；达不到 50%的，暂停申报各类项目。

2．对于行政村，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工作列入乡村振兴的

评价内容。应收人口收取率，90%以上的，优先向上级部门推

荐为各类优秀、示范奖补项目；达不到 80%的，暂停申报市

级各类优秀、示范项目；达不到 60%的，暂停申报人居环境

整治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项目；达不到 30%的，暂停申报

各类项目。

3．各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补助资金，将根据实施范围

内，开展收费的村庄实际收取人数，按比例分解下达到各乡镇

（街道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．各乡镇（街道）于每年第一个季度，向住建局汇总报

送上一年的收取情况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2．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当畅通举报和投诉渠道，及时受理

和依法查处有关生活垃圾收费的举报和投诉。

3．市住建局设举报投诉电话：0597-3271007、0597-7832121。

4．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各乡镇（街

道）可结合实际，制定实施办法。

附件：1．龙岩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

2．乡镇（街道）**年农村垃圾处理收费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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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龙岩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
摘自《龙岩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龙政综〔2019〕131号）

类别 行 业 基准数 收费基数 收 费 标 准 备 注

居民

常住居民 9元／月·户
单人户 3元／月·人
暂住人口 3元／月·人

单位

机关、社会

团体、企事业

单位

按上一年度

末在职人数
3元／人·月

由所在单位

支付

一类

酒家、酒店、

饭店等饮食业

及茶馆

20平方米

以内
20元/月

20平方米以内 20元/月
21-50平方米 35元/月
51-100平方米 50元/月
101-200平方米 100元/月
201-500平方米 150元/月
501-1000平方米 200元/月
1001-2000平方米 300元/月
2001-2500平方米 400元/月
2500平方米以上 500元/月

厨房餐厅（含

过道及包房）

为计算面积

宾馆、旅社 20床以内 20元/月 每增 1床增收 1元

有餐饮的需按

餐饮标准收费

（不对外营业

的减半收费）

录像厅、舞厅、

影剧院

50平方米

以内
20元/月

50平方米以内 20元/月
51-100平方米 30元/月
101-300平方米 50元/月
300平方米以上 80元/月

二类

玻璃、装潢店、

蔬菜、理发、

美容美发、

作坊、鲜花、汽

车、摩托车、自

行车修理店

20平方米

以内
18元/月

20平方米以内 18元/月
21-50平方米 25元/月
51-100平方米 40元/月
101-200平方米 60元/月
201-500平方米 90元/月
501-1000平方米 150元/月
1000平方以上 250元/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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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行 业 基准数 收费基数 收 费 标 准 备 注

三类

日用百货、食杂

等其他商店服

装、家用电器

及其维修

20平方米

以内
15元/月

20平方米以内 15元/月
21-50平方米 25元/月
51-100平方米 30元/月
101-200平方米 50元/月
201-500平方米 75元/月
501-1000平方米 100元/月
1001-1500平方米 150元/月
1501-2000平方米 200元/月
2000平方米以上 250元/月

四类 农贸市场 营业面积 0.3元/平方米·天

五类

水果摊小商品

摊早夜市饮食

摊点流动摊点

25-30元/月·个
15-20元/月·个
30-50元/月·个
15-20元/月·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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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乡镇（街道） 年农村垃圾处理收费情况表

乡镇（街道）（盖章、主要领导审签） 填报日期：

行政村
应收人数

（人）

实际收取人数

（人）

收取率

（%）

收取总额

（元）

捐资情况

（元）

合计

（元）
备注

合计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

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2日印发


